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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市 南 开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津南开复字（2025）203 号

申请人：李德彬，男，汉族，1973 年 2 月 22 日出生，

住天津市南开区颂禹里 3-3-402

被申请人：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南开交警支队红

旗路大队，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宜宾道一号。

负责人：姜健，政委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：1204031014932970

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》不服，于 2025 年

4 月 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，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在芥园西道与黄河道交楼出往西 275 米

路南侧实施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的违法行为。

此处设施画的不清，夜间无法分辨而且没有提示路牌才

造成违法行为。故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做出的编号：

1204031014932970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

书》。

被申请人称，被申请人民警审核电子警察设备记录

信息，认定申请人实施了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

的违法行为，违法事实认定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符合

法律规定。建议上级行政复议机关维持被申请人对申请

人作出的案涉处罚决定。

经审理查明，2025 年 3 月 6 日 18 时 42 分，一辆牌

号为津 E24599 的小型轿车行驶在天津市南开区芥园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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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与黄河道交口以西 275 米南侧，被交通技术监控视频

进行摄录。被申请人民警经审核后认为该车辆存在“违

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” 的违法行为。故执勤民警将此违

法信息有效上传至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。2025 年

4 月 5 日，申请人前往被申请人违法处理窗口处理津

E24599 小型轿车的上述交通违法行为。值班民警履行告

知义务后，未采纳申请人提出的陈述和申辩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、第九

十条规定，对申请人作出罚款 200 元的处罚决定，制作

了编号 1204031014932970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

决定书》。申请人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名确认后，民警当

场进行送达。

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

法》第五条，被申请人具有负责其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

管理工作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责。

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申请人所做案涉处罚决定书认

定事实是否清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

施条例》第三十七条规定，“道路划设专用车道的，在专用

车道内，只准许规定的车辆通行，其他车辆不得进入专用车道

内行驶”另，根据《天津市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》第四

十一条第三款规定，“车辆、行人应当各行其道，机动

车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（三）在划有公共汽车专用车

道的道路上，公共汽车在专用车道顺序行驶，其他机动

车可以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告的时段内使用公共

汽车专用车道。本案中，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执法照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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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够证实申请人将津 E24599 的小型轿车在公交车道专

用时段内行驶，申请人存在违反上述法条的行为。因此，

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的行为事实

清楚、证据确凿。被申请人履行了调查、告知、听取陈

述和申辩的法定程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

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、第九十条的规定对申请人作

出行政处罚，程序合法、适用法律正确。被申请人作出

的本次处罚为罚款 200 元，该处罚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处

罚幅度内，行政裁量适当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

八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南开交警支队

红旗路大队做出的编号：1204031014932970《公安交通

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

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二〇二五年五月六日


